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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2月7日

（2010）杭上商初字第1236号
蒋航洋、冯骏：本院对施红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
初字第 12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665号

富阳市定泰纸业有限公司、李定华、李剑峰：本院
受理原告董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 66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建商初字第700号

樊西安、应云姣：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与你等四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建商初字第 700 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若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0）杭建梅商初字第431号

建德市隆鑫电子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建德菲沃
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张韵书：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建
德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建梅商初字第 4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0）杭淳执异初字第1号
余新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滨江支行诉你请求对执行标的停止执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淳执异初字第 1 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 2011 年 3 月 15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六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598号

宁波恒源世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邵红秧诉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0）
甬北商初字第 59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慈商初字第127号

宁波新明洋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余姚市河姆
渡外贸纸箱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第 3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庄商初字第126号

王珠芬：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兆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
北庄商初字第 12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922号

方伟、叶敏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东
商初字第 92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湖吴环商初字第484号

张劲松：本院已受理蔡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期限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30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人民法庭小法庭（二）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湖吴环商初字第514号

傅新民：本院受理原告谭梅梅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10）湖吴环商初字第 51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环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嘉海盐商初字第115号

冯磊阳：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被告冯磊阳、邱新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嘉海盐商初字第
1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盐官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547号

江月红：本院受理原告张笔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定于 2011 年 3 月 7 日上午 9点 20 分在本院第十
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377号

潘倡倡、陈帆影：本院受理原告赵成龙诉被告潘倡
倡、陈帆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金浦商初字
第 237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
院简案庭 408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380号

项伟民、毛艳艳：本院受理的原告琚文卫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238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379号

项伟民、毛艳艳：本院受理的原告琚文卫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2379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572号

陈虎：本院受理原告贾立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 2011 年 3 月 7 日上午 8点 5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588号

于建伟、郑齐跃：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寿康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258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390号

周盛荣：本院受理的原告石有来诉你之间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金浦商初字第 23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周朝阳：本院受理原告姜方奎诉你与江西金海化
工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保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社会镜像

人走“ 蛋”移

■朱慧卿画

近日，来自湖南的24岁青年戴海飞在北京市海淀
区成府路的一个大院里，搭起了一个“蛋形”小屋，作为
自己的蜗居，在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日前，同事称
戴海飞因面对各方压力将蛋形蜗居搬离。

规范志愿服务先定行政法规

■《法制日报》陈丽平

记者近日从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了解到，考虑到
志愿服务是一项新生事物，内司委建议先由国务院制定行
政法规。

据了解，在今年3月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郝萍、刘庆宁、周晓光、周洪宇、谭晶等155位代表提出5件议
案，要求制定志愿服务法。议案提出，在志愿服务快速发展过
程中，影响我国志愿服务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包括志愿服务缺
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够明确、
志愿者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志愿者组织和志愿服
务缺乏必要的经费、志愿服务责任不明确等。针对这些问题，
建议尽快进行志愿服务立法，将志愿服务纳入法制化轨道。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和民政部、国务院法制办、共青
团中央一致认为，近年来我国志愿服务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为规范志愿服务活动，促进志愿服务事
业健康发展，进行全国性立法是必要的。今年上半年，内司委
会同民政部、团中央对志愿服务立法进行了调研，召开了立法
研讨会。

内司委建议，先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并在立法中认真
研究吸纳代表议案中提出的建议。

立法动态

各地尝试为“ 无名氏”

受害者维权
民政部门主体有待立法明确

■新华社梁娟

近日，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代表一名
车祸中死亡的“无名氏”男子的亲属，向肇事司机
陈某及两家保险公司索赔获得总额25万余元的
赔偿。交通事故中死亡的无名氏获赔，这在该省尚
属首例。

共建制度为“无名氏”维权
2010年7月9日，为避免车祸中“无名氏”死

者的民事权益失去法律保护，西安市长安区公安、
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共同签订《关于办理交通肇
事案件无名氏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暂行办
法》，这个案件是首例成功判例。

“无名氏”死者的赔偿金由民政局专项管理，
至少保存5年，5年后仍无人认领的，款项可以转
入社会救济基金账户，超过5年来认领的，由民政
局从账户中调剂资金支付。“无名氏”亲属如对赔
偿金额等有异议，可以依法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杜发全说，全国在维护交
通肇事中死亡的“无名氏”权益方面的个案不少，
但是由公安、检察院和法院联合民政部门建立完
善的制度和长效机制的还较少见。这种司法创新
为维护“无名氏”受害者权益提供了司法依据。

民政部门主体资格有法律尴尬
据了解，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由民政部门代

替“无名氏”维权的案例越来越多。但是，如何维护
“无名氏”及其家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中国的法律
法规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尤其谁是“无名氏”死者
赔偿权益诉讼的主体，没有明确法律规定。

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开庭审理罗某交通肇事
致人死亡一案时，罗某的律师就辩护称：民政局不
具有主体资格，没有法律依据。河北保定的赵某交
通肇事一案，被索赔的保险公司也辩称：民政局不
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无权代无名死者主张赔偿，应
驳回其诉讼请求。

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由检察机关民
政部门承担，也有由检察机关附带民事诉讼，甚至
出现抢救过“无名氏”的医院为医疗费用而代“无
名氏”索赔的。但是在审判中，常遇到被告对于民
事赔偿诉讼主体的正当性提起质疑。

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建军说，国家立
法应该明确民政部门在“无名氏”受害人民事、刑
事赔偿诉讼中的合法主体，为各地由民政部门当
“亲人”为“无名氏”受害者索赔维权的司法创新提
供法律支持。

《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对没有合适的自然人
担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民政部门一般为其监护
人。如果不明确“无名氏”受害人代为诉讼维权索
赔偿的主体，受害人的近亲属日后会由于时过境
迁，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有效保护。

热点关注

■新华社崔清新

广州亚运会刚刚结束，广州广信律师
事务所便受到了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的
肯定：“作为第16届亚组委的常年法律顾
问，你们为亚组委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
律服务。”

从2009年11月到2010年4月期间，
这家律师事务所主办或协助处理了60多
件涉及侵犯亚组委权利的案件，利用法律
手段为亚运会的成功举行保驾护航。

事实上，从北京奥运会到广州亚运
会，从抗击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
到“倒楼事件”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随着中
国国际化和法治化不断向前推进，在经历
重大事件和行政决策的背后，律师这支队
伍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购买法
律服务为不少地方推进依法行政提供了
新的思路。

在山西省，60余家律师事务所500
多名律师去年以来积极参与到山西煤企
兼并重组中，为各级政府、90多家兼并主
体以及1000多个被兼并煤矿提供法律服
务，为煤企兼并重组主体提供调查报告、

兼并方案、风险提示书和法律意见书，并
参与签约谈判，起草修改合同协议、新设
公司章程等法律文件。

中国不少地方已开始探索政府购买
法律服务的尝试，律师团队通过专业的法
律服务，促进基层政府依法治理，预防和
减少政府部门在改革建设中的法律风险，
为政府当好法律“谋士”。

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坦言：目
前，中国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包括有的
领导干部法治观念淡薄，“权大于法”的思
想依然存在；有的行政机关随意决策、拍
脑袋决策的问题仍然存在；行政执法活动
中，粗暴执法、执法谋利等问题时有发生。

这些情况对政府的依法执政能力提
出了挑战，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和
维权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广州金鹏律师事
务所律师王波认为，律师具有“平民色彩”，
在普通老百姓和政府部门之间，“身份独
立，讲话有公信力，容易被双方接受”。

司法部部长吴爱英评价说，广大律师
广泛参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参与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为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

了积极贡献。

高层
近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

府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加强法制
机构和队伍建设”的要求，意见指出，县级
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要充分发挥
法制机构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方面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
记周永康在刚刚闭幕的全国律师工作会
议上也指出，律师要拓展法律服务领域，
面向群众、面向基层开展法律服务。要为
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提供良好法律服
务，努力使各种矛盾纠纷在法治轨道上得
到妥善解决。

数字
司法部的统计显示，2009年，全国律

师担任法律顾问33．8万家，其中，担任
政府法律顾问1．97万家，企事业单位
及社会团体法律顾问31．83万家。仅去
年一年，全国律师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
援助18．5万件，开展义务法律咨询140
多万次。

司法创新

政府购买法律服务解决“ 拍脑袋”决策
律师逐渐成为法治政府的智囊


